
南屏特殊教育 
 

第 8 期  目 錄 

【專 論】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 103學年度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結果分析之探討 

∕郭柏成、楊俊威……………………………………………………………………1 

運用多元文化諮商在身心障礙族群之初探∕林欣蓓…………………………… 15 

障礙的社會模式之研究取向初探∕吳啟誠、張俊紳…………………………… 23 

 

【稿 約】 

南屏特殊教育—第 9 期 稿約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 103學年度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結果分析之探討 

郭柏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楊俊威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教師   

 

 

摘要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7 條之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

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3 年辦理 1 次評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依據

上述規定，於 103 學年度對所屬國民中小學進行特殊教育評鑑，評鑑成績等第

優（90 分以上）和甲（80 分至 89 分）者給予獎勵，待改進（未達 70 分）者則

另安排時間邀請專家學者到校追蹤輔導；本文藉由分析高雄市國中小身心障礙

類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各類別班型在特殊教育評鑑得分較低之

面向，並嘗試提出解決策略供教育主管機關後續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關鍵字：特殊教育評鑑、巡迴輔導班、家庭支持服務、特殊教育研習、 

個別化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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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之能夠不斷發展，除了計畫

和執行之外，評鑑亦屬相當重要的一

環，透過有效的評鑑，一方面改進教

育缺失，一方面提升教育品質。因此，

評鑑遂成為教育永續發展的動力，長

久以來，教育評鑑不僅為教育實務者

所重視，而且學者們亦紛紛致力於教

育評鑑理論的研究，所提出量化評鑑

或質性評鑑的實施策略及模式建構，

皆有助於導引教育評鑑的實施（吳清

山、王湘栗，2004）。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7 條之規

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

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

每 3 年辦理 1 次評鑑。特殊教育評鑑

的目的在於監督特殊教育法規及政策

的落實、瞭解特殊教育實施狀況、進

行績效評估，藉以提供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在特殊教育規劃與決策之

參考，增進社區民眾對特殊教育的瞭

解與支持，改進特殊教育服務品質（王

振德，2004）。政府在相關的法規或報

告書中也特別強調評鑑的重要性，例

如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

中強調訂定各類身心障礙學校（班）

評鑑標準，定期辦理評鑑，以增進其

教育成效（教育部，1995），然特殊教

育評鑑亦引起教師團體反彈，認為政

府似乎完全忽略特殊教育教師沒有接

行政職務，一樣負擔各式各樣鉅量的

文書作業和高密度績效評鑑的壓力；

學校和教師常常需要花大量時間準備

文件及成果報告，不定期的特教訪視

更是干擾原本學校運作及教學的節奏

規劃，讓學校行政及老師淪為作文比

賽的選手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

會，2017）。 

    各縣市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對所屬

學校的特教評鑑，至今仍大多採專家

評鑑和書面資料為主的評鑑方式，評

鑑委員依評鑑項目或指標做出判斷

（王天苗、黃俊榮、邱筑君，200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亦依據上述規定，於 103 學年度對所

屬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國中小）進

行特殊教育評鑑（以下簡稱特教評

鑑），評鑑成績等第優（90 分以上）和

甲（80 分至 89 分）者給予獎勵，待改

進（未達 70 分）者則另安排時間邀請

專家學者到校追蹤輔導。 

    本文依據 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

小身心障礙類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

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各類別班型特教

評鑑之結果進行分析，並嘗試擬訂解

決策略供參；惟高雄市國中小特殊教

育評鑑係採線上審查方式，由各校上

傳受評資料至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

（ http://www.spec.kh.edu.tw/modules/du

mmy/），再由教育局聘請之評鑑委員就

資料進行審查，並未如同其他縣市係

同時採實地訪視，甚而訪談教師、學

生、家長等，故評鑑結果亦僅能呈現

資料所顯示之情形，較難以獲得前揭

利害關係人對學校推動特殊教育之其

他建議，此部分為本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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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鑑項目及結果     

  一、評鑑項目： 

    依據「高雄市 103 學年度國民教

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實施計畫」，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特教評鑑係採線

上評鑑方式辦理，資源班和集中式特

教班指標相同，共有 7 個評鑑項目、

21 個評鑑分項、72 個評鑑指標，滿分

為 100 分；巡輔班共有 6 個評鑑項目、

12 個評鑑分項、33 個評鑑指標，滿分

為 110 分，相關評鑑項目、評鑑分項

及評鑑指標見附錄。 

 

  二、評鑑結果： 

  （一）整體結果（表 1） 

  1.就平均數而言，國小階段和國中階

段之分散式資源班及集中式特殊教育

班分數均超過 80 分，國小階段巡迴輔

導班則低於 75 分。 

  2.就標準差而言，國小階段和國中階

段之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均為最小，分

散式資源班次之，巡迴輔導班最大。 

 

（二）評鑑項目結果（表 2） 

  1.在特教行政機制部分，國小和國中 

之資源班及特教班平均分數都超過 80 

分。 

  2.在發展家長參與服務功能部分，國

小資源班、國中資源班及國中特教班

之平均分數均高於 80 分；國小特教

班、國中小巡輔班之平均分數均低於

80 分。 

 

  3.在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部分，僅國

小資源班和國小特教班之平均分數高

於 80 分，其餘階段及班型之平均分數

均低於 80 分。 

  4.在擬定適性的個別化教育計畫部

分，僅國小巡輔班和國中特教班之平

均分數低於 80 分，其餘階段及班型之

平均分數均高於 80 分。 

  5.在推動有效的融合教育部分，僅國

小特教班和國中巡輔班之平均分數低

於 80 分，其餘階段班型之平均分數均

高於 80 分。 

  6.在提供完整的轉銜服務，所有階段

班型之平均分數均高於 80 分，且國小

資源班、國小特教班及國中資源班之

平均分數均高於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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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班型「評鑑總分」分析表（特教班及資源班評鑑指標滿分為 100 分，巡

輔班為 110 分） 

國小階段 國中階段 國中小階段 

 集中 資源 巡輔 合計 集中 資源 巡輔 合計 集中 資源 巡輔 合計 

班數 17 63 29 109  7 30  6 43 24 93 35 152 

平均數 83.53 83.03 73.72 80.09 84.02 84.35 79.43 82.6 83.67 83.45 74.70 80.6 

標準差 4.02 7.30 9.09  7.95 8.24 11.59  5.26 7.59 9.62  

最小值 79.06 60.55 54.90  69.28 69.28 66.10  69.28 60.55 54.90  

最大值 94.65 94.95 87.90  94.07 96.8 94.00  94.65 96.8 94.00  

 

 

 

 

 

表 2  各班型「評鑑項目得分比之比較」分析表（特教班及資源班評鑑指標滿分

為 100 分，巡輔班為 110 分） 

評鑑項目 班型 國小 

集中 

國中 

集中 

國小 

資源 

國中 

資源 

國小 

巡輔 

國中 

巡輔 

合計 

壹、特教行政機制 91.14 88.24 88.02 87.45    

貳、發展家長參與服務功能 79.82 89.57 83.92 87.60 78.95 74.47 82.39 

參、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 89.20 76.12 82.95 74.86 70.38 63.25 76.13 

肆、擬定適性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80.42 78.57 81.39 85.65 66.88 88.38 80.22 

伍、推動有效的融合教育 78.90 84.29 82.39 85.50 87.13 75.56 82.30 

陸、提供完整的轉銜服務 94.36 98.21 91.46 90.99 84.21 86.67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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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與建議 

    依據上段陳述之評鑑結果分數，

進行下列分析與建議： 

一、 建立各類巡迴輔導班之督導機

制，確保巡迴輔導班教師之服

務品質 

    評鑑結果顯示無論就平均數、標

準差或各評鑑項目得分而言，國中小

巡迴輔導班之分數均低於資源班和特

教班，且標準差為三類班型中最大，

顯示巡輔班之品質良莠不齊；相關文

獻亦呈現巡迴輔導班具有教師專業能

力不足、服務對象差異性過大、交通

距離遠、學生不易排課、學校行政配

合不高、服務時間不足、不易與普通

班教師配合等問題（羅美珠，2009）。 

    故主管機關宜儘速建立各類巡輔

班之督導機制，定期召開會議，邀請

專家學者或資深優良教師進行督導，

必要時亦可商請特殊教育輔導團到校

訪視，協助巡輔班教師處理現場問

題，確保其服務品質。 

 

二、 鼓勵家長參與學校活動，親師

合作促進學生學習成長 

    在發展家長參與服務功能部分，

國小特教班、國小巡輔班及國中巡輔

班之平均分數均低於 80 分，顯示在家

長參與學校活動部分仍有待加強；家

長可能因為過去與學校人員有不良的

互動經驗、自認能力不夠、認為參與

學校事務僅徒具形式、時間不夠、拒

絕面對學生之障礙等因素，故降低其

參與學校事務之意願 （ Minke & 

Anderson, 2005；Schloss & Smith, 1998；

Seligman, 2000）。 

    另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33 條和

第 46 條之規定，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

生在校學習及生活之需求，提供家庭

支持服務，故主管機關宜依據上述規

定，訂定相關計畫，督導學校擬定家

庭支持服務之內容和方式，辦理親師

訪談、家庭日、成長團體、親職教育

研討等相關活動，鼓勵家長參與，以

促進學生在校之學習效能。 

 

三、 鼓勵普通班教師參加特殊教育

研習，提升專業知能 

    在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部分，多

數班型之平均分數均低於 80 分，其中

又以普通班教師每年參加特殊教育之

能研習 3 小時之比率最低，不利學校

推動融合教育；在融合教育趨勢之

下，普通班教師受到的衝擊也最大，

而普通班教師卻往往是融合教育能否

成功的重要關鍵（楊坤堂，2004），然

而相關文獻亦顯示普通班教師不具特

教專業能力為學校推動融合教育之一

大阻礙（胡永崇、蔡進專、陳正昌，

2001；徐瓊珠、詹士宜，2008；蘇燕

華、王天苗，2003），而普通班教師在

遭遇此項挑戰時，則希望獲得特殊教

育知能研習之協助（邱上真，2001）。 

    故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規定，鼓

勵普通班教師參加特殊教育研習，研

習課程應切合學校需求，依據學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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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類別、當前特殊教育政策及最新特

殊教育趨勢等面向進行規劃，藉以提

升普通班教師之特殊教育專業知能。 

 

四、 教育主管機關主動抽查個別化

教育計畫，保障特殊教育學生

之學習品質    

     在擬定適性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部分，雖僅國小巡輔班和國中特教班

之平均分數低於 80 分，然因每班於評

鑑時僅須上傳 3 份個別化教育計畫受

評，故各校所訂定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品質良窳仍有商榷空間；有些教師覺

得個別化教育計畫只是形式，並未與

教學結合，與其花費時間編寫個別化

教育計畫，不如將時間用於教學（胡

永崇，2003）。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特殊教育課程

綱要，瞭解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

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之現況，並據以

規劃未來提升教師撰寫品質之研習，

主管機關應抽查所屬國中小之個別化

教育計畫，並由特殊教育輔導團、資

深優良特教教師或學者專家進行審

查，審查個別化教育計畫品質優良

者，可核予學校相關人員嘉獎；未依

特殊教育法第 28條及特殊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9 條規定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

者，則可優先列為未來教育局主動蒞

校訪視之對象。 

 

 

 

 

  五、彙編特殊教育學生之行為問題

處理案例，引導學校善用輔導

機制處理學生之行為問題 

    在推動有效的融合教育部分，雖

僅有國小特教班和國中巡輔班之平均

分數低於 80 分，然因「特殊教育法」

第 18條已明訂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

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

性、個別、社區、無障礙及融合之精

神，故身障生融入普通班生活與學

習，已經成為目前特殊教育安置的最

新趨勢與主流（賴錫安，2003；顏倩

霞，2005）。為協助普通班教師處理最

令其困擾之特殊需求學生行為問題，

主管機關可邀集資深教師或特殊教育

輔導團成員，彙編相關之學生行為問

題處理案例（例如自閉症、情緒行為

障礙等），引導學校建立校內身心障礙

學生之行為問題處理機制，俾能跨處

室協調處理學生問題，提供統整的特

殊教育相關服務。 

 

六、 定期修正國中小特教評鑑指

標，符應實際教學現場需求 

    在教育行政的分權情況下，教育

評鑑，尤其是學校層級評鑑的需求將

更為迫切（Alvik, 1995），評鑑的目的

在於協助學校自我檢視，以改進教育

品質，而 3 年一次的國中小特教評鑑

係檢驗國中小推動特殊教育行政績效

之其中一種方式，為客觀呈現國中小

特殊教育之真實樣貌，故評鑑指標應

符合教學現場狀況並確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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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特教評

鑑指標係由教育局邀集教師團體、家

長團體、學校代表等相關人員研商後

訂定，然實際上仍有部分指標較難以

使學校達成；以本次特教班評鑑項目

「推動有效的融合教育」為例，其中

一項評鑑分項為「特教班與普通班級

教師互動情形」，包含「邀請普通班教

師參與個案研討」、「定期與普通班教

師討論學生學習狀況並有完整紀錄」

等評鑑指標，然因特教班學生係由特

教教師直接服務，並無如資源班學生

係由原班抽離，仍須回普通班上課，

故要求特教班邀請普通班教師參與個

案研討或定期與普通班教師討論學生

學習狀況並有完整紀錄則較難以達

到，連帶影響評鑑分數。 

    故為使評鑑落實協助學校精進之

目標，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會議，邀

集專家學者、教師團體、家長團體等

出席，共同討論特殊教育評鑑指標之

適切性，並進行滾動式修正，使評鑑

指標能在相關法規之規範下，符合學

校之現況，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維

護特殊教育學生之受教權益。 

 

 

 

 

肆、結語    

    「評鑑的目的不在證明，而在改

進」（Stufflebeam & Shinkfield, 1985），

教育系統不論在人員、經費以及設備

設施上，都極為龐大，其品質與績效

如何，自然廣受注目，而教育評鑑便

成為掌握教育品質與績效的利器（林

天佑，2004），在現今重視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的氛圍下，各縣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均意圖經由特殊教育

評鑑來了解學校推動特殊教育的績

效，甚至做為校長未來續聘與否的參

考依據。 

    教育行政單位在進行特殊教育評

鑑工作時，目前仍有兩個值得檢討的

問題，其一是學校接受各類評鑑的次

數過於頻繁，對學校而言有「擾民」

的怨言；其二是評鑑的方式大多是政

府行政機關主導，邀請專家學者到校

進行訪評，較偏向於專家意見導向的

外部評鑑（潘慧玲，2002），關於上述

問題，教育行政單位後續尚可繼續檢

討精進。 

    透過評鑑工作，教育行政機關可

以把握第一線特殊教育實施的狀況，

評鑑的結果亦可作為規劃特殊教育工

作及學校檢討改進的參考，並藉以確

保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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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特教評鑑資源班及特教班評鑑項目、評鑑分

項及評鑑指標 

評鑑項目（配分） 評鑑分項（配分） 評鑑指標 
指標
配分 

壹、特教行政機制 
（17 分） 

一、校長及相關行政人
員的特殊教育理念（3
分） 

1.校長及承辦業務人員（主任及組長）參與特殊教育

（班）會議，如 IEP 會議、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

學研討會、個案研討會等。 

1 分 

2.校長及承辦業務人員（主任及組長）具備特教 3 學分

或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54 小時以上。 
1 分 

3.校長及承辦業務主任每學年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3 小

時以上。 
1 分 

二、特教年度工作計畫
訂定與執行（3 分） 

1.訂定學校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 1 分 

2.學校依計畫期程確實執行並有檢討紀錄。 1 分 

3.教師及特教行政人員授課節數符合規定。 1 分 

三、特教推行委員會組
織與功能（3 分） 

1.依規定成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 分 

2.每學期召開定期會議並有完整的會議紀錄。 1 分 

3.各項特教相關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檢討與追蹤。 1 分 

四、特教經費編列與專
款專用（4 分） 

1.特教經費依法編列與執行（含經常門、資本門）。 2 分 

2.下授特教經費專款專用。 2 分 

五、辦理特教學生或疑
似特殊教育生篩選、轉
介（4 分） 

1.主動或依申請篩選（發掘）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2 分 

2.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資料齊備，並依期程申請鑑定、安

置。 
2 分 

貳、發展家長參與
服務功能 （10 分） 

一、特教學生家長參與
機會（5 分） 

1.邀請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並落實於教學中。 
1 分 

2.家長參與各項會議：個案會議、轉銜會議及 IEP 會議

等。 
1 分 

3.建立校內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申訴管道與處理流程。 1 分 

4.申訴案件建檔管理且落實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1 分 

5.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至少應有一人為學校家長會常務

委員或委員。 
1 分 

二、親師互動（2 分） 

1.訪談學生主要照顧者並詳實記錄訪談內容及建檔。 

 
1 分 

2.辦理親師座談，和主要照顧者互動良好，並有完整紀

錄。 
1 分 

三、家庭支持服務（3
分） 

1.提供家長相關教育與社會福利申請之訊息，並協助申

請。 
1 分 

2.提供家長相關特殊教育諮詢、輔導及轉介服務（例如

提供家長手冊或定期出版特教相關刊物）。 
1 分 

3.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1 分 

10



 
 

評鑑項目（配分） 評鑑分項（配分） 評鑑指標 
指標
配分 

叁、人力資源發展
與運用 （14 分） 

一、教師具合格特教資
格（4 分） 

1.專任教師達 80%以上。 2 分 

2.合格特教教師率在 75%以上。 2 分 

二、教師專業進修（4
分） 

1.普通班教師具備特教 3 學分或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54

小時以上者達 70％以上。 
1 分 

2.特教教師每學年度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18 小時以上。 1 分 

3.教師於研習後將相關資料彙整分享。 1 分 

4.特教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或教學研討。 1 分 

三、教師專業研究與教
材發展（4 分） 

1.特教教師至少取得基礎級心評人員資格。 2 分 

2.從事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發展。 2 分 

四、社會資源運用（2
分） 

整合與運用社會資源。 2 分 

肆、擬定適性的個
別化教育計畫 （21
分） 

一、IEP 擬定與修正（10
分） 

1.IEP 設計內容須與前年度（或前階段）有連續性。 2 分 

2.IEP 於期限內訂定。 2 分 

3.擬訂 IE 成員包括普通班教師、學生家長、相關行政

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參與。 
2 分 

4.IEP 內容包括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所列事

項。 
2 分 

5.IEP 內容符合學生需求及反映個別化教學之原則。 2 分 

二、課程選擇與調整（5
分） 

1.推動 IEP 目標配合課程綱要設計。 1 分 

2.視學生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內容與進度。 1 分 

3.融入性別平等教育及人權教育課程。 1 分 

4.多元化教學模式。 1 分 

5.調整評量方式。 1 分 

三、IEP 的執行成效（6
分） 

1.學生 IEP 之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有確實評

量。 
2 分 

2.教師與相關人員以專業團隊方式共同執行 IEP，並充

分合作。 
2 分 

3.IEP 每學期執行與定期檢討會議，應邀集家長參與，

並有會議記錄。 
2 分 

伍、推動有效的融
合教育 （16 分） 

一、學校行政對特教班
的支援情形（5 分） 

1.每學年舉辦特教宣導活動促進普通班教師及學生對

身心障礙學生之認識。 
1 分 

2.每學年針對校內普通班教師至少辦理一場「普通班教

師特教相關知能研習」。 
1 分 

3.建立校內身心障礙學生（含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

生）學習適應及行為問題處理機制，跨處室協調處理

學生問題，提供統整的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1 分 

4.個案輔導紀錄有具體解決策略。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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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配分） 評鑑分項（配分） 評鑑指標 
指標
配分 

5.各處室協助特教相關業務與活動，如排課、宣導、人

力支援（志工媽媽、認輔教師）等。 
1 分 

二、特教班與普通班級
教師互動情形（4 分） 

1.邀請普通班教師參與個案研討。 2 分 

2.定期與普通班教師討論學生學習狀況並有完整紀錄。 2 分 

三、無障礙環境建構情
形（7 分） 

1.教室位置的規劃考量學生的動線與特殊需求。 1 分 

2.校內無障礙設施能依學生需求規劃，並妥善使用與維

護。 
1 分 

3.擬訂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長期計畫。 1 分 

4.教學空間規劃適合學生學習。 1 分 

5.每學年進行無障礙環境宣導活動。 1 分 

6.學校自行爭取社會資源或是申請補助經費，改善校園

無障礙設施。 
1 分 

7.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教師助理員、輔具及專業團隊

服務。 
1 分 

陸、提供完整的轉
銜服務 （12 分） 

一、特教學生個案資料
的建檔更新與通報（5
分） 

1.承辦人員參加教育局辦理特教通報研習。 1 分 

2.確實上網填寫學校、班級、教師、學生資料並隨時更

新。 
1 分 

3.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畢業生轉銜表之填寫，並完成異動

與接收。 
1 分 

4.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完成並確實填寫特教檢核表。 1 分 

5.個案基本資料紀錄詳實並建檔。 1 分 

二、轉銜服務內容完整
性（7 分） 

1.訂有轉銜服務計畫，並確實執行。 1 分 

2.邀請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擬定學生「生涯轉銜計

畫」，並納入 IEP 中。 
1 分 

3.轉介前一個月邀請欲安置學校、家長、學生及相關人

員召開轉銜會議。 
1 分 

4.依規定於學生轉學或異動時，確實上網填寫完整之轉

銜資料，並提供轉銜資料至新安置學校。 
1 分 

5.依規定於畢業生安置後二週內上網填寫完整之資料

轉銜至新安置的學校，以利學生新安置的學校接收，

並於六個月內追蹤輔導畢業生之就學狀況。 

1 分 

6.提供家長及學生升學輔導相關訊息。 1 分 

7.配合學生之轉銜辦理活動，如提供升學輔導相關訊

息、辦理升學轉銜說明會、參觀相關學校或機構。 
1 分 

柒、學校特色 學校特色（10 分） 學校自行列出 8-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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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103 學年度高雄市國中小特教評鑑巡迴輔導班評鑑項目、評鑑分項及評

鑑指標 

評鑑項目（配分） 評鑑分項（配分） 評鑑指標 
指標
配分 

壹、發展家長參與
服務功能 （19 分） 

一、特教學生家長參與
機會（8 分） 

1.邀請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擬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

畫，並落實於教學中。 
4 分 

2.家長參與各項會議：個案會議、轉銜會議及 IEP 會議

等。 
4 分 

二、親師互動（3 分） 訪談學生主要照顧者並詳實記錄訪談內容及建檔。 3 分 

三、家庭支持服務（8
分） 

1.提供家長相關教育與社會福利申請之訊息，並協助申

請。 
4 分 

2.提供家長相關特殊教育諮詢、輔導及轉介服務（例如

提供家長手冊或定期出版特教相關刊物）。 
4 分 

貳、人力資源發展
與運用 （21 分） 

一、教師具合格特教資
格（6 分） 

1.專任教師達 80%以上。 3 分 

2.合格特教教師率在 75%以上。 3 分 

二、教師專業進修（9
分） 

1.特教教師每學年度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18 小時以上。 3 分 

2.教師於研習後將相關資料彙整分享。 3 分 

3.特教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或教學研討。 3 分 

三、教師專業研究與教
材發展（6 分） 

1.特教教師至少取得基礎級心評人員資格。 3 分 

2.從事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發展。 3 分 

参、擬定適性的個
別化教育計畫 （39
分） 

一、IEP 擬定與修正（15
分） 

1.IEP 設計內容須與前年度（或前階段）有連續性。 3 分 

2.IEP 於期限內訂定。 3 分 

3.擬訂 IE 成員包括普通班教師、學生家長、相關行政

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共同參與。 
3 分 

4.IEP 內容包括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之所列事

項。 
3 分 

5.IEP 內容符合學生需求及反映個別化教學之原則。 3 分 

二、課程選擇與調整
（15 分） 

1.推動 IEP 目標配合課程綱要設計。 3 分 

2.視學生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內容與進度。 3 分 

3.融入性別平等教育及人權教育課程。 3 分 

4.多元化教學模式。 3 分 

5.調整評量方式。 3 分 

三、IEP 的執行成效（9
分） 

1.學生 IEP 之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有確實評

量。 
3 分 

2.教師與相關人員以專業團隊方式共同執行 IEP，並充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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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配分） 評鑑分項（配分） 評鑑指標 
指標
配分 

分合作。 

3.IEP 每學期執行與定期檢討會議，應邀集家長參與，

並有會議記錄。 
3 分 

肆、推動有效的融
合教育 （6 分） 

特教班與普通班級教
師互動情形（6 分） 

1.邀請普通班教師參與個案研討。 3 分 

2.定期與普通班教師討論學生學習狀況並有完整紀錄。 3 分 

伍、提供完整的轉
銜服務 （15 分） 

特教學生個案資料的
建檔更新與通報（15
分） 

1.承辦人員參加教育局辦理特教通報研習。 3 分 

2.確實上網填寫學校、班級、教師、學生資料並隨時更

新。 
3 分 

3.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畢業生轉銜表之填寫，並完成異動

與接收。 
3 分 

4.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完成並確實填寫特教檢核表。 3 分 

5.個案基本資料紀錄詳實並建檔。 3 分 

陸、學校特色 （外
加分） 

學校特色（10 分） 學校自行列出 8-10 項。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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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元文化諮商在身心障礙族群之初探 

 

林欣蓓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摘要

文化可以反映族群的生活型態與特性。因此多元文化取向主張文化脈絡對

個體的價值觀、情感表達、肢體行為，以及其問題或需求有重要關聯。在多元

文化諮商中，強調諮商師對文化脈絡的視框，也重視諮商師的自我覺察、對族

群的認識與理解，並使用適當的技巧協助當事人解決或改善其問題。更重要的

是，納入文化的視野後，諮商師所處的文化價值系統對該族群的信念和態度如

何影響諮商歷程和當事人的福祉，因此覺察在多元文化諮商是很重要的能力。

本文中說明身心障礙族群面臨的問題和需求、多元文化諮商的內涵以及多元文

化諮商在身心障礙族群的實務應用，以期對提升國內諮商師在多元文化的訓練

和反思，並能對身心障礙族群的諮商服務有所助益。 

 

關鍵詞：多元文化諮商；身心障礙 

 

 

 

 

一、前言 

如果可以選擇，每個人都希望擁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心智去完成和實

踐自己的目標和夢想。然而人生的開

始和經歷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獨特

性也為生活與工作帶來差異的色彩。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5）資料

顯示：民國 91 年至 101 年增加 29 萬

身心障礙人數，而在民國 104 年第二

季統計資料，目前台灣身心障礙人數

已近 114 萬人，占台灣總人口比率為

4.88%，其中以 65 歲以上的 44 萬人、

45 至 59 歲的 30 萬人，以及 30 至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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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 16 萬人為前三多的年齡層；又各

身心障礙類別在身心障礙人口中所佔

之比例，以肢體障礙者 38 萬人（32

﹪）為最多，次多者為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者，計有 14 萬人（12%），而智

能障礙者 10 萬人（8﹪）則是第三多

者。由此可知，台灣身心障礙人口數

在 15 年期間增加近 30 萬人口，且隨

著年齡的增長，身心障礙人口呈現遞

增。身心障礙者在生理或心理上的限

制，也因此遇到更多挑戰和難題，而

有特別的需要（李雅敏、葉桂杏，

2005）。多元文化諮商師了解身心障礙

當事人的內在需要，才能夠提供適當

的協助與資源的介入。 

二、身心障礙族群的生活問題和

需求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依據個體的身體結構與功能上的

障礙、個人從事活動的能力與參與情

形，以及環境對個人健康影響等因

素，評估與考量個體的整體健康狀

態，綜合分類身心障礙的類別（鈕文

英，2012）。不同類別有不同的功能損

傷，也會產生不同的難題與挑戰（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2）。其

中，身心障礙者功能限制的嚴重程

度，以及個人對自己的限制的適應是

最重要的因素（Zunker, 2012）。以下

探究身心障礙者在生活與社會適應的

問題和需求： 

1. 身心功能障礙的生活適應 

身心障礙者受限於身體狀況不同

於一般大眾，在居家生活方面需要藉

由輔具或是身邊他人的協助與照顧

（吳惠慈，2013；周如婉，2014）。然

而，生活中許多事情未能獨立完成而

需要仰賴他人的協助時，也可能使得

身心障礙者累積許多的挫折和無奈的

感受，越是不能接受自身的限制，會

妨礙資源的介入。 

2. 認同歷程的自我形象 

信任與懷疑是身心障礙者面對人

我關係之重要影響因素，因為旁人的

過度關心或擔心，卻也讓身心障礙者

感覺自身能力被質疑、沒自信或自我

概念低落（陳儀謙、鄧心怡，2013），

為去除他人眼中對自己障礙的刻板印

象而努力證明自己有能力；然而，面

對需要福利時，爭取權益的部分卻不

得不回到身心障礙者的身分來爭取

（吳惠慈，2013）。似乎身心障礙者在

認同的歷程也常反覆的、不間斷經歷

矛盾的心情。 

3. 人際社交網絡的發展 

基於生理上的缺損和變化，很可

能逐漸影響和限制身心障礙者身體執

行某些動作，甚至這些動作限制將影

響個人的工作，無法完全獨立的生

活，並進一步影響了個人的社會角色

與社會參與（董和銳，2003），以及獨

立生活的技巧（Zunker, 2002），尤其

是家庭的過度保護（Bualar, 2015），也

侷限了社交網絡的發展。在缺少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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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互動的情況下，面對困難及問

題時，只能求助於家人和附近週遭的

資源，如此以來求助的模式和對象受

到侷限，解決問題的方式和能力也會

受到限制；不過，外出行動能力較佳、

較不需他人輔助者，在社交網絡規模

和與他人的情感連結優於無法外出行

動的身心障礙者（鄭鳳齡，2005）。 

4. 就業的適應問題 

就業意願和工作能力會影響身心

障礙者進入職場的情形（余珮瑩、馬

財專，2013）。同樣在勞動部（2014）

調查顯示：處在失業階段的身心障礙

者認為工作內容不合適自己、體力無

法勝任、以及工作技能不足。身心的

限制會影響工作的效能表現，因此工

作條件常不及一般人，也造成就業和

人際社交常出現適應上的挑戰（鄧慧

鈴，2008）。 

5. 社會環境的態度 

身心障礙者就業過程中，除了個

人的自我設限和適應問題，社會環境

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無工作能力的態

度，也正是影響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因

素之一 （戴鈴容，2002）。社區對於

身心障礙者知識的缺乏，很可能產生

負面態度（陳儀謙、鄧心怡，2013），

而且常不是使用身心障礙者的標準團

體來參照（Zunker, 2002），再加上企

業雇主在短期營利考量以及現有的偏

見之下，很可能忽視身心障礙者的能

力，不願提供工作機會給身心障礙者

（余珮瑩、馬財專，2013；Bualar, 

2015）。由此可知，社會環境的友善程

度會影響身心障礙者在職場就業的適

應。 

從上述可知，身心障礙者在生理

或心理方面的損傷，造成身體的功能

限制、或內心焦慮或防衛，或職場工

作技巧的缺乏，所以比一般常人在生

活與就業發展，遇到更多的困難。 

三、多元文化諮商模式 

Das 在 1995 提出，所有的文化都

表徵著該族群因應問題的方式（劉慧

屏，2011）。所以，對不同文化的認識

與了解可以更貼近、了解當事人的需

求。多元文化諮商（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Theory）重視諮商師對不同

當事人間差異和當事人內在差異的覺

知，且強調家庭與文化因素影響當事

人世界觀的重要性（引自陳金燕等人

譯，2008，頁 162）。Sue & Sue（2013）

提出多元文化諮商是一個了解當事人

的背景，接納當事人的生活經驗，包

括個人、團體和世界觀，以及環境脈

絡，包括個人、家庭與文化的，並運

用其所屬之特定文化的語言、角色和

策略幫助當事人的過程。簡言之，多

元文化諮商不僅重視當事人的個人成

長，也看重當事人所處之環境和系統

的改變。 

為發揮多元文化諮商的效果，諮

商師在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訓練相當

重要，關於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訓

練，Sue 等人提出多元文化諮商能力

三個向度 （Sue & Sue, 2013）：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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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向度是覺察（Awareness），指的是

諮商師對自身的覺察，諮商師要能夠

覺察自己的假設、價值觀和偏見，了

解本身的信念與態度，而且必須了解

諮商師本身的信念與態度是來自於所

屬的文化脈絡；第二個向度是知識

（Knowledge），強調諮商師必須了解

不同文化當事人的世界觀；第三個向

度是技巧（Skill），意旨諮商師必須積

極發展適合不同文化當事人的處遇策

略與技巧。其中諮商師之自我覺察能

力最為重要（Pope-Davis、Coleman、

Liu, &Toporek, 2003）。 

美國諮商學會出版多元文化諮商

能力與準則，提及與多元文化族群工

作之實務能力的四項要素：（一）覺察

自身文化傳統對他或她的經驗、態

度、價值觀與行為的影響，以及體悟

到文化如何限制或提升和不同族群當

事人工作的有效性；（二）面對不同文

化以及多元文化的當事人時都能夠很

自在，發展出能夠重視且欣賞文化差

異的態度而非鄙視或容忍；（三）誠實

面對自己對其他文化所持的負向情緒

反應及成見，辨識可能造成當事人傷

害的反應，和承諾努力改變這樣的態

度；（四）尊重欣賞文化上不同的信念

和態度。（引自王文秀等人譯，頁 84）。

國內學者陳美倫（2002）則指出諮商

師之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訓練：（一）

應敏覺自己與個案的價值觀及其之間

的差異；（二）敏覺自己與個案的價值

觀及其影響諮商的方式；（三）針對個

案運用適切的溝通技巧及介入策略；

（四）教導當事人了解諮商目標、權

利和諮商師的取向等，及其個人的法

律權利；（五）了解自身諮商取向與多

元文化價值的衝突；（六）接受自己能

力限制並請教專家。 

 

四、多元文化諮商在身心障礙 

 族群的實務應用  

傳統的諮商取向較忽略社會文化

脈絡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但是社會中

的少數與弱勢族群，他們遇到的困擾

與其處境息息相關，若是沒有考慮到

社會脈絡因素，常無法提供適當的協

助，甚至可能成為社會壓迫弱勢族群

的幫凶（劉安真，2006）。而面對少數

或弱勢族群，諮商在實務上挑戰，包

括在諮商模式與契合度、語言建構、

文化因素、個案概念化以及建立互信

平等諮商關係等 （劉敬亭，2017）。 

此外，諮商師對身心障礙者的假

定或價值觀很可能存有偏見或謬思，

因而影響諮商的進展與成效。當諮商

師與身心障礙者進行諮商時，假設當

事人不會或很難有其他需求，像是性

或親密關係，而忽略了評估當事人的

情感面向；或是諮商師過度將當事人

的議題與障礙做連結，而忽略了個案

所在意的事情上（Sue & Sue, 2013）。

也就是說，具有多元文化概念的諮商

師在協助身心障礙者的心理工作，應

考量到當事人所處的環境和文化脈

絡，並且覺察自我對當事人的信念、

價值關或可能存有的偏見，以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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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族群相關的背景知識。而且

在諮商過程中的溝通與對話要具體，

避免大部分的口語和抽象關係，並使

用簡潔、明確的句子和不斷重覆 （李

雅敏、葉桂杏，2005），以期達到有效

的諮商療效。 

Sotnik and Jezewski 在 2005 年指

出，諮商歷程中，當事人和諮商師對

身心障礙的不同定義或解釋可能產生

衝突或使諮商關係失去連結，因此，

多元文化諮商師除了必須了解諮商過

程雙方的原則，更重要的是不傷害當

事人的最高宗旨；諮商師必須敏覺當

事人的信念和價值系統，要能敏覺或

覺察個案獨特的信念、需求和能力，

不論是在身體上、精神上、認知上或

社交上等方面的展現（（Hays & Erford, 

2010）。以下從多元文化諮商技術說明

在實務工作上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諮

商（Hays & Erford, 2010; Sue & Sue, 

2013）： 

（一）覺察 

Miles 在 1999 年提出多元文化諮

商師要能夠關注、理解和欣賞當事人

的需求。而且諮商師必須覺察在不同

文化、社會，甚至是個人如何看待健

康、身心障礙和功能障礙，以及在諮

商歷程中，自己的信念或價值觀如何

影響身心障礙當事人。諮商師應避免

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身心障礙當事

人身上、因為當事人的功能障礙而將

其視為“身心障礙的角色”。諮商師

需要覺察自己是否因為當事人的身心

障礙而提供同情和降低對當事人的期

望，如此以來可能存有歧視或偏見，

也可能會對身心障礙當事人產生負向

態度或權力議題，權力差異不僅會對

諮商關係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還可能

是當事人所處社會觀點的延續，對當

事人有傷害的可能。 

（二）知識 

諮商師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與態

度對於諮商歷程與療效很重要。將身

心障礙當事人視為一個人，當事人有

著發生身心障礙的經歷，但與所有人

一樣或平等，諮商師要去注意的是身

心障礙者在生活中有多重身份和多重

角色，諮商師應認識並促進對當事人

對其多重身份、職能和社會背景的理

解，因此諮商師對不同文化和不同障

礙或能力之相關挑戰的理解也很重

要。多元文化諮商取向並非期望多元

文化諮商師對所有文化有全面的了解

或深刻的理解，而是去理解文化的一

些基本原則和共同主題。其中包括更

好地理解身心障礙者如何看待其障礙

的問題，以及哪些復原的目標和方法

是被接受的。了解與身心障礙問題有

關的各種主題，可以更有效地了解和

提供協助身心障礙當事人的方式。 

（三）技巧 

多元文化諮商師必須運用適合不

同文化之身心障礙當事人的處遇策略

與技巧，因此要能夠先充分的理解當

事人，才能夠使用適宜的諮商策略。

首先評估當事人對於其身心障礙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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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以及諮商師對其經驗的理

解。因為多數身心障礙者可能將其障

礙視為其身份之有意義或有價值。去

傾聽當事人成為身心障礙人士的經

歷，以及在其經驗中有關於被歧視、

被壓迫和偏見的經驗。此外，不同文

化、社會環境有不同的身心障礙資

源，多元文化諮商師也需要了解當事

人擁有或可以運用的社會資源和人際

支持系統，並與服務身心障礙者的機

構建立專業關係和夥伴關係，增進其

他人對身心障礙者經歷的了解，以及

他們也面臨哪些處境或挑戰，以有效

評估當事人的問題，選擇適宜的諮商

技術和策略。 

Sotnik與 Jezewski於 2005年曾提

出，與身心障礙者進行諮商時，諮商

師必須作為當事人和當事人需求的提

倡者，而提倡是為了當事人的需求來

促進當事人的權利或改變其環境系

統。通過社會提倡的方式，將權力和

資源從被認為是主要的個人或群體的

身上，重新分配到其他真正需要的個

人或群體的活動。諮商師可以告訴、

鼓勵和支持當事人，賦權使他們能夠

更好地做出明智的決定，以滿足或處

理自己的需要（ Hays & Erford, 

2010）。 

五、結語 

少數族群在社會適應上常常會面

臨社會的歧視和偏見的困境，因為和

一般人的「不一樣」，形成特殊的氛圍

和眼光，建構和形成環境對身心障礙

者的理解。因此，諮商師面對身心障

礙者的諮商工作時，用什麼樣的態度

面對他們，用什麼眼光看待他們，是

否會將他們的困境是為是理所當然、

或是他們咎由自取，或是認為他們根

本無法貢獻社會，而這些對身心障礙

者的歧視或偏見將會是諮商歷程的阻

礙。很多時候的歧視和偏見源自於對

身心障礙者的特性認識不足，缺乏對

身心障礙者的世界觀、生活習性、障

礙歷史和脈絡、文化背景等認識。但

是不同的障礙類別，擁有不同的特

性，而其特性對其生活經驗和心理健

康有著重要的關係（劉安真，2005）。

因此，了解身心障礙者的特性或功能

限制，及他們所面臨難題，則可以增

加對其生理上或心理上損傷的理解和

接納，提供適切的服務。所以檢視和

覺察自己的信念、價值觀和態度是很

重要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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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的社會模式之研究取向初探 

吳啟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培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張俊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副教授兼師培中心主任 

摘要 

本文研究旨在探討障礙研究主要的三種研究取向，敘述(narrative)、後現代

主義以及解放研究。首先，敘事法中障礙人士以本身不合理的經驗為自己發聲，

引起大眾對於障礙人士處境的同情並挑戰主流的社會制度或價值觀。其次，後

現代主義則是質疑和解構傳統障礙相關知識與制度背後的價值與教條，企圖以

新的概念重新建構障礙相關知識體系與制度。第三種取向是解放研究，認為僅

靠障礙人士的發聲與社會同情是不足以改變障礙人士不公平與不公義的現況，

強調付諸行動的眾異性。企圖透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的改變，也就是將障

礙人士從被研究者轉變成研究者，掌控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的詮釋權，方能將

障礙人士從負面的刻板印象與社會壓迫中解放出來。此外，文章中對於這些研

究取向的限制也做了簡要的說明。 

關鍵詞: 後現代主義、敘述、解放研究、解構、障礙 

 

 

 

 

23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of Doing 

Social Disability Studies 

Chi Cheng, Wu 

Casua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un Sheng,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e thre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relevant to doing 

disability studies. First, narratives highlight individuals’ voicing on their experiences 

to inspire the reflection on the living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in turn 

may stimulate the changes of social mechanism. Second, postmodernism focus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taken-for-granted through examining its underpinning values and 

doctrines, and attempts to facilit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regarding 

disabilities. Nevertheless, emancipatory research proponents argue that voicing itself 

is unable to mak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acting is 

desperat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limitations of each three approaches in 

brief. 

Key words: disability, emancipatory research, narrative,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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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障礙相關議題的研究主要來自

特殊教育與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兩大學術領域。兩者在研究取向與研

究目的有明顯的差異甚至是對立。障

礙研究強調以社會文化障礙的觀點研

究障礙人士的經驗、貢獻、歷史與文

化，反對抽離式的教育安置，並質疑

特殊教育的理論基礎與非融合式的安

置現況；相對地，雖然特殊教育也重

視障礙的社會模式，但傳統上特殊教

育以心理醫療觀點為出發，其目的是

提供補救教育同時必要時也不反對抽

離式安置以及一對一的教學  (Kuo, 

2015)。 

障礙研究的發展肇始於 1970 年

代。在英國障礙人士 Vic Finkelstein，

他身為心理學家同時也是 Britain 

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的創始成員之一，一手促

成空中大學開設障礙研究的跨學門課

程，開放障礙人士、學界以及志工進

修，並標榜「幫助學生增進專業和社

會技能幫助障礙者達成最大的獨立

性」。美國的發展則是由障礙人士與

學界的結合障礙者權益運動，並於

1977 年召開「障礙者白宮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Handicapped 

Individuals) 」，吸引了超過 3,000 名

的代表與會。之後陸續許多大學也開

設障礙研究相關課程(Barnes, Oliver & 

Barton, 2002)。 

 

近年來障礙研究已經明顯地影

響到特殊教育的討論(例如，吳啟誠，

2013；張恒豪，2007；Baglieri, Valle, 

Connor & Gallagher, 2011; Reid & 

Valle, 2004; Ware, 2011)。國內障礙研

究隨著王國羽、林昭吟與張恆豪

(2012，第 8 頁) 出版《障礙研究》一

書，強調「探討障礙者權力的建構與

實踐、反思社會結構所造的障礙」，

對障礙研究更是有了進一步的說明。

書中對於障礙概念的發展脈絡與意義

的詮釋分類乃至於就業與教育政策、

環境與輔具、障礙者性別與性慾等議

題都有深入的分析。然而，另一方面，

國內對於障礙研究研究法的相關論述

與介紹仍舊相當缺乏，少數如：吳啟

誠與張俊紳(2012)，因此有必要系統性

的探討。有鑑於此，本文的目的就是

針對障礙研究的研究方法取向進行說

明。 

貳、障礙研究取向 

筆者將障礙研究的研究取向分

成三大類。首先是透過障礙人士人發

聲的方式，例如 Solórzano 與 Yosso 

(2002)。其次是後現代主義取向透過解

構知識與事實的合理性並進行重新建

構，例如，吳啟誠 (2013)；侯雅齡

(2002) ；Skrtic(1991)。第三種是解放

研究（例如，Mercer, 2002; Oliver, 1992; 

Zarb, 1992）則企圖將被研究者提升為

研究者。以下針對這三種研究取樣的

內涵與限制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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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事（narratives） 

個人發聲主要是透過敘述的方
式說故事，意指「個人將經驗賦予意
義（第 8 頁）」，過程中個體選擇說甚
麼、怎麼說、因此內容不是故事的原
始重現（丁興祥、王勇智、鄧明宇，
2014）。敘事的目的不是強調經驗的客
觀陳述，而是敘述過程個體取得經驗
的 詮 釋 權 並 達 到 增 權 賦 能
（empowerment）的目的。敘事扮演兩

種功能，除了透過發聲喚起主流社會
對弱勢者的同情，同時希望藉此反思
社會機制的缺失並促進社會機制的改
變（Solórzano & Yosso, 2002; Yosso, 

2005）。 

敘事可以透過研究者的訪談、紀

錄或觀察幫助障礙人士發聲。例如

Fitzgerald 與 Stride （2012）的研究，

透過訪談三位年齡為 12 和 13 歲的障

礙學生，了解他們體育課與社區運動

的生活情形，研究結果並非統整三位

障礙學生的共同經驗或經驗間的個別

差異，而是呈現三個個別故事，挑戰

既有的體育教學活動與社區運動生活

型態。敘事的另一種模式則是障礙人

士成為研究者之一自己發聲，藉此強

化敘事故事的主導性。例如，Coriale, 

Larson 與 Robertson （2012）的研究

中，其中一位研究者 Coriale 便是障礙

人士，她透過個人敘事故事的方式幫

助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改進課程內容與

教學。 

在美國個人發聲被應用於少數族

群權益的相關研究。以少數族群的生

活經驗為核心透過說故事的方式揭露

少數族群受到壓迫和被迫屈服的過

程，挑戰主流文化所塑造的教育中

立、客觀、不帶種族色彩、精英主義

等迷思，同時喚起壓迫者反思不自覺

的意識形態與不合理的社會機制，達

成 轉 換 性 與 解 放 性 的 功 能

（ Ladson-Billings, 1998; 2000 ；

Ladson-Billings & Tate, 1995; Ortiz & 

Jani, 2010; Sol ó rzano & Yosso, 

2002）。這種方式更有助於了解少數族

群、性別、社會階級與障礙等變項產

生的交互作用以及所形成不同等級的

弱勢狀況。例如 Yosso（2005）指出肢

體障礙的人是生活經驗可能因為本身

社會階級或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而遭受

更加不友善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敘事方式雖然可

有效喚起社會對於少數或社會邊緣化

人士的同情並挑戰主流的文化、價值

或制度，然而卻也要避免少數人的故

事被誤認為是普遍的現象；其次為了

避免單一角度的個人敘事應該要鼓勵

不同角色的人物從不同的角度敘說自

己的故事以呈現事實的多面向。簡單

而言就是要確保敘事內容的多元性。 

二、後現代主義 

障礙研究採用的另一種研究取

向是後現代主義，其核心觀念並非分

析什麼是事實或真理，而是為什麼真

理與事實被認定的過程，而是透過解

構知識形成的過程挑戰被視為理所當

然或被不可能的想法。這並非主張所

有存在的知識都是錯誤的，而是強調

所有的理論都是片段、有侷限性，同

時宣稱某種論述具有完整性往往是為

了提升自我經驗的有效性，這種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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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其它觀點的霸權與壓迫（Fendler, 

2010）。 

後現代主義代表性學者 Michael 

Foucault 提出考古學（archaeology）與

宗譜學（genealogy）作為研究方法論，

將 解 構 方 法 理 論 化 與 系 統 化

（ Scheurich & McKenzie, 2008）。

Scheurich 與 McKenzie 進一步指出知

識考古學與傳統的考究化石之考古學

無關，而是分析學門知識的起源，企

圖揭開隱藏在系統與意義之下之論述

（discourse）結構與規則。論述是一

連串有系統的陳述規則同時扮演具有

關鍵的管理角色，決定了什麼是或不

是知識、什麼是合理或不合理的論

述。因此知識考古學企圖解構知識背

後的歷史文化背景。宗譜學闡釋刑罰

與教育學、心理學、宗教、醫學、照

護等等學門都有緊密關係；強調主流

社會透過權力的運作達成懲罰犯罪者

的肉體與心靈，同時企圖將非典型的

行為予與正常化。也就是權力的本質

在於控制而非壓迫，這點與後面談到

的解放研究對不同。 

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力也影響到

特 殊 教 育 理 論 與 政 策 的 研 究 。

Armstrong（2002）分析特殊教育的起

源時表示傳統人道主義的慈善工作無

法解釋特殊教育複雜的權力關係以及

文化、價值因素對特殊教育的影響。

並提出特殊兒童對於普通教育整體的

壓力比較能夠解釋特殊教育的歷史發

展。此外，LaNear 與 Frattura（2007）

反對傳統上僅注意到法律與判例對提

升障礙兒童的教育權利的正向發展。

相反的，主張美國障礙相關法案與法

院判例強化障礙學生教育上不公平。

他們舉 1990 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

（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al Act）為例，說明該法案雖

然保障特殊兒童的受教權，但卻同時

強化普通與特殊教育的鴻溝。因此這

些研究指教育發展過程中非理性進步

的本質。 

國內方面，侯雅齡（2002）指出

學習障礙從早期被視為腦傷，之後被

認定為腦部或知覺系統的差異，近年

來又朝向以「學習差異」的重新建構

其內涵，此一過程反映了不同學門權

力的運作並試圖影響學習障礙的概

念。國內吳啟誠（2013）則解構特殊

教育之法律與政策背後的論述，指出

其基本和概念仍舊以心理醫療觀點為

核心，強調補償缺陷，在此思維之下

部分或完全隔離的安置就不可避免，

因而影響融合教育的推行。因此，國

內後現代研究透過解構知識發展的歷

史文化背景以及知識背後隱含的價值

與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實證主義的研究者批

評後現代主義透過解構知識或制度，

將研究問題泛政治充滿意識形態，同

時批評後現代主義的研究面試型態是

反科學，同時未能實際解決障礙人士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Kauffman, 2003; 

Kaffuman & Sasso, 2006） ；甚至會阻

礙特殊教育的發展（Kavale & Morster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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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研究 

   （emancipatory research） 

解放研究的學者（例如，Barnes & 

Sheldon, 2006；Mercer,2002; Oliver, 

1992; Zarb, 1997） 強調社會與文化觀

點重新詮釋個體障礙的經驗。也就是

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障礙人士的社會

脈絡關係，重新定義障礙與損傷的意

義，並檢視與反思相關的社會機制與

知識體系對障礙人士所產生的影響、

不便甚至是壓迫（Barnes 等人,2002）。

換句話說，障礙研究的核心應該是打

破社會機制對於障礙人士的壓迫。 

解放研究主張障礙人士生活經驗

的發聲或許能讓主流社會產生同理

心，但卻不足以改善障礙人士遭受的

不合理待遇。因此主張研究過程中障

礙人士必須同時也是研究團隊的成

員。同時障礙研究的價值性在於研究

過程能否解構社會機制對於障礙人士

的限制以及促進社會現況的改變

（Mercer, 2002）。解放研究的基本要

素是必須同時結合批判理論與障礙的

社會模式。也就是一方面主張障礙是

個體在特定文化、價值、經濟背景所

建構的概念；另一方面強調研究過程

必須採取障礙的社會模式作為理論基

礎，也就是個體障礙是源自於社會環

境的阻礙（Walmsley, 2001）。 

以 Stevenson （2010）的研究為

例。她諮詢 25 位年齡介於 18 至 25 歲

之間年輕的唐氏症青年，瞭解他們未

來的生活目標。透過公開討論，他們

表達希望享有和多數人一樣的生活方

式，例如，工作、外出、搬出去獨立

生活、拜訪朋友、交男女朋友等等；

以及能夠對社區有所貢獻，這些希望

就成為研究計畫努力的目標。同時，

他們也幫自己界定出所需要的協助內

容並且發展具體的支持內容。研究過

程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配合障礙的社

會模式讓這 25 位的唐氏症青年對研

究計畫具備擁有權，運用自我導向的

支持模式，帶領大家一起出席工作

坊、演講，與大眾分享經驗。其中七

位參與者還受訓成為講師舉辦工作

坊，以電腦軟體、 DVD 和角色扮演

分享經驗。整個研究強調障礙人士掌

握研究的主導權。 

國內研究方面，吳啟誠、張俊紳

（2012）分析國內解放研究發展指

出，國內障礙相關研究也重視障礙人

士的自我意識與自我決策（例如，張

瑋珊，2009）與個人自我倡導以提升

相關服務與生活品質（例如，邱滿艷、

韓福榮、張千惠與余月霞，2010）。但

另一方面，國內研究在落實障礙人士

自我倡導與決策過程中的干預過多、

資訊不夠充足與障礙人士的主導性不

足（周月清、 李婉萍、張意才，2007） 

然而這種以倡導為導向的研究

方法卻也被批評缺乏開放性同時未能

跳脫實證主義的框架。Mercieca 與

Mercieca（2010）就指出，解放研究以

社會障礙為前提並以障礙的社會模式

解釋障礙者的經驗，當結果無法帶來

賦能、解放的效果以及排除社會機制

對障礙者的阻礙，就會被視為是對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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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的壓迫，這樣可能使得研究內容

陷入封閉性、僵化、缺乏延展性，因

而失去發覺障礙本質複雜性的能力。

Danieli 與 Woodhans（2005）則指出

障礙研究的內涵並未跳出實證主義的

窠臼，意即承認有普遍的客觀事實存

在於個人經驗之外，可以透過適當的

方式加以發掘。確切地說，批判理論

強調只要遵循特定研究規則就可以發

掘社會壓迫是普遍存在於個人經驗之

外的客觀事實。 

參、結論 

障礙研究以障礙的社會模式為

出發點，挑戰傳統上以實證主義為基

礎的特殊教育，所仰賴的研究取向不

論是敘事、後現代或解放研究都一致

地反對將障礙視為是存在於個體之外

的客觀現象或事實。相對地將障礙視

為是個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主觀建立

的現象。研究過程中，敘事研究主張

透過個體建構的主觀經驗以激發社會

大眾對障礙人士處境的同情與反思，

後現代研究強調解構與重建特殊教育

的理論基礎與實務，解放研究則強調

研究對象成為研究者的研究關係改變

並以具體行動改善障礙人士的生活現

況。因此探討障礙議題時有必要透過

個體敘事、或解構社會文化因素、亦

或強調障礙人士必須主導研究的進行

與結果的詮釋，來重新塑造障礙人士

形象，並重新建構社會價值與制度，

以增進障礙人士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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